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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回應平等機會委員會 

《公眾可進出的處所進行的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的意見 

 

無障礙環境不只是殘疾人士所渴求的。事實上，行動不便的人士、長者以至推嬰兒

車的嬰兒照顧者，在日常生活甚至是社交生活上都往往受著處所、道路的環境影響。若

然，不能輕易到達目的地，他們惟有打消外出的念頭，影響正常社交生活。故此，無障

礙設施對他們的來說同樣重要，通行無阻的行人道更是社區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本會知

悉平等機會委員會於去年 6月公佈《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

告》，而政府亦作出了回應，但我們對政府的回應亦有以下意見： 

 

    是次平機會報告主要研究處所的無障礙設施情況，並沒有觸及對市民影響更大的行

人道路無障礙的情況。就此，本會就行人道路無障礙情況進行實地巡察。結果發現，一

些行人道路的計設極為荒謬，阻礙市民使用。當中，最普遍的情況是行人道路的中央設

置路標、燈柱；其次的是消防設備，架設在路口鈄道位置。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基礎設

計問題，如路口的路壆、觸覺引路帶不足、過路提示器等等。這些情況都十分普遍，不

單令到輪椅、手推車無法順利通行，亦嚴重影響途經的市民。本會認為，政府有必盡快

改善全港的行人道路推的設計，更新老舊的行人道路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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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專責小組檢視了政府部門和房委會轄下約 3900個市民經常使用的處所和設

施，但可惜有部份設施要待 2014年才能完成無障礙改善工程。而路政署雖說已加快加建

無障礙設施，但在 283條行人天橋及隧道中，仍有 160條停留在有待進行研究的階段，

大部份工程竟預計要在 2017年至 2018年才能完成，豈不是要殘疾人士多等幾年？在屋

邨設施方面，雖然大部份新建屋邨都有一些基本的無障礙設施，但據部份市民反映，有

些設施缺乏保養，部份更放滿雜物，使這些設施未能發揮方便殘疾人士的效用。即使一

些新建的屋邨商場，有不少仍然缺乏自動門，使用輪椅的人士很難使用。政府應考慮增

撥適當資源，加快及翻新無障礙設施，亦可在營運預算中訂出特定款項進行改善工程，

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得到方便。 

 

為了跟進平機會報告的改善工作，勞工及福利局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小組包括政

府各部門的代表，但我們擔心各政府部門互不統屬，各自為政，以本會過往跟進一程社

區改善工程為例，各部門均稱某些工程不是其管轄範圍而不了了之，例如路政署與運輸

署等。因此，我們擔心這個跨門小組的成效，政府應積極考慮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意見，

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高層次中央統籌機制，相信可有助無障礙措施的推行。 

 

平等機會委員會報告指出政府管理及前線人員均缺乏與無障礙相關的知識，政府因

此委任無障礙統籌經理及無障礙主任，根據政府建議，無障礙主任負責的工作亦不少，

包括定期審查、協助有需要人士、接受投訴、提出建議等，我們擔心前線工作人員的工

作量是否能應付這些工作，若最終因工作量太多而無法執行無障礙主任的職責，使有需

要人士得不到支援，我們認為政府必須評估前線員工的工作量，如有需要，應適當地增

加人手，以創建更美好的無障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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